
 

 

北京市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

游业务告知承诺制度实施办法 

（2020 年 11 月 27 日京文旅发 350 号发布，2020 年 11 月 27

日起实施） 

 

第一条  为落实《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关于印发<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的

通知》（京审改办发〔2020〕1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

审批工作方案>的通知》（京审改办发〔2020〕2 号）等相关

文件要求，构建简约透明的行业准入规则，提高审批效率和

企业办事便利化程度，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根据《行政许可

法》《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等规定，在我市对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

实施告知承诺审批。 

 

第二条  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告知承

诺审批，是指申请人承诺已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条件，承诺按时交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向审批服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



批服务部门形式审查后，直接作出许可决定的审批制度。 

 

本方案所称审批服务部门是指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所称申

请人是指申请办理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

务许可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实施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告

知承诺制，遵循依法申请、自主申报、信用承诺、信息共享、

便捷高效、依法监管的原则。 

 

申请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行业

规范，诚实守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共同推进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 

 

第四条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修订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

务和入境旅游业务对应的《办事指南》并对外公布。 

 

第五条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监

督管理要求，制定并公布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

游业务告知承诺标准和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第六条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当通过告知承诺书，向申请



人告知下列内容： 

 

（一）审批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审批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申请材料； 

 

（三）审批服务部门对申请文件、材料的审查方式 ； 

 

（四）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法律效力，以及作出不实承诺和违

反承诺的法律后果。 

 

第七条  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材料和文件时，应认真阅读告知

书后一并提交承诺书，承诺已完全知晓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的告知事项，愿意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

效性负责。 

 

承诺书归入审批服务部门档案，承诺内容通过北京市旅游行

业信用监管平台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申请人应对以下内容作出承诺，明显与承诺不符的



将被视同为“提交虚假承诺”： 

 

（一）已知晓公布的法定条件和标准，并完全按照公布标准

填写和提交材料； 

 

（二）填报信息和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和一致，

不含有损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背公序良俗、有其他不

良影响的内容，签名（盖章）均系当事人本人真实意愿和亲

自签署、用印； 

 

（三）遵守法律法规，不开展未经许可事项经营活动； 

 

（四）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如在登记住所以外的场所开展

经营活动，将按照《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通过

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填报实际经营场所地址；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的法律责

任，以及审批服务部门公布采取的各项惩戒措施；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第九条  申请人通过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的网上审批



平台提出申请。 

 

第十条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承诺书，

以及符合告知承诺书要求的材料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0.5个工作日内审批通过。 

 

第十一条  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三个月内，市、

区文化和旅游局依据相关规定对申请人履诺情况开展抽查

检查。区分轻微违诺失信、一般违诺失信和严重违诺失信等

级，实行差异化惩戒措施。 

 

对于违诺失信行为轻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责令其限期整改；

对于一般违诺失信行为，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

承诺条件的，撤销许可决定；对于严重违诺失信行为，直接

撤销许可决定，其中对于作出虚假承诺且已开展旅行社业务

经营活动的，按照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追究法律责任。 

 

一年内，申请人累计发生轻微违诺失信行为三次以上（含）

的，按一般违诺失信情节实施惩戒；一年内，申请人累计发

生一般违诺失信行为两次以上（含）的，按严重违诺失信情

节实施惩戒。 

 



申请人出现违诺失信行为，依据本实施方案或《北京市依申

请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被撤销行政许可决

定的，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三年内不再接受申请人以告知

承诺方式办理许可，申请人提交的全部书面材料由北京市文

化和旅游局进行审查。 

 

旅行社经营境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许可违诺失信责

任分类标准： 

 

（一）旅行社应具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检查中通

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查询发现旅行社导游不足 3 人时，

每缺少一名导游员视为一次轻微违诺失信；发现不具备必要

的经营管理人员视为一次一般违诺失信； 

 

（二）旅行社应当具备的营业设施，检查中发现每缺少一件，

视为一次轻微违诺失信； 

 

（三）旅行社应当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如在登记住所以外

的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应当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

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填报实际经营场所地址。未达

到此要求视为一次一般违诺失信； 

 



（四）旅行社应当及时交存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投保旅行

社责任保险并向审批服务部门备案。获得许可 11（含）至

30（含）个工作日未完成备案的视为一次轻微违诺失信；31

（含）至 60（含）个工作日未完成备案的视为一次一般违诺

失信；超过 60 个工作日未完成备案的视为一次严重违诺失

信；未交存保证金或未投保责任保险，伪造相关文件的视为

提供虚假承诺。 

 

第十二条  申请人轻微违诺失信行为信息，通过北京市旅游

行业信用监管平台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只记

录不公示；一般违诺失信行为信息，通过北京市旅游行业信

用监管平台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

最短公示期为一个月，最长公示期为六个月；严重违诺失信

行为信息，通过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纳入北京市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最短公示期六个月，最长

公示期为一年，同时将市场主体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公示期届满的违诺失信信息不再公示，终止实施联合惩戒，

未履行违诺失信惩戒的除外。 

 

第十三条  对于在规定期限内纠正违诺失信行为、消除不良

影响的，经申请人书面申请可进行信用修复，可以视情节将

公示期相应缩短一至六个月。公示期满后，有关部门要按程



序及时停止公示，终止实施联合惩戒措施。违诺主体修复信

息通过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 

 

第十四条  申请人认为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和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记载的申请人违诺失信信息与事实不

符或者依法不应当公开的，可以分别向市文化和旅游部门、

市经济信息化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申

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做出处理

并答复申请人。 

 


